附件4
编号：_____________
（编号由中国质量奖评选表彰委员会秘书处统一填写）

中国质量奖（个人）推荐表

被推荐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

人员类别：___________________
所在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（盖章）
推荐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
上报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制

填 报 说 明

1. 中国质量奖（个人）推荐材料由推荐表和证实性材料两部分组成，所填数据及提供资料必须真实、准确，不得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。涉及商业秘密的，应当予以注明，数字及各类符号应填写正确、清楚、完整。

2. 推荐表封页填写要求：推荐单位填写所在省份质量强省（区、市）工作领导小组或有关社会团体。人员类别主要包括一线工作人员、组织质量管理人员、质量领域专家学者。

3. 证实性材料包括个人技术资格证书、个人从事重大质量工作（活动）取得实效的证实性材料、质量管理科学研究成果、个人荣获国家及省部级质量荣誉等复印件。

4. 推荐表、证实性材料需提供一式三份的纸质材料，内页不使用铜版纸。推荐表用A4规格的纸张正反面打印装订成册，页数不超过50页；证实性材料用A4规格的纸张正反面打印装订成册，页数不超过25页。被推荐人还应提供推荐材料电子版，包括推荐表word版和PDF版各一份、证实性材料一份。

5. 推荐表可以根据填写内容需要，调整表格的行高和列宽，但不得自行增加或减少表格行和列。

6. 本推荐表电子版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网站（http://www.samr.gov.cn/zlfzj/）下载。

承 诺 书

本人郑重承诺:

一、已充分了解中国质量奖相关管理制度、评选程序、规范要求，并严格遵守。不从事可能影响评选公平、公正的活动，自觉维护中国质量奖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独立性。
二、所提交推荐材料均由所在单位和本人制作填写，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三、获得中国质量奖或提名奖后，将从本单位和本人实际出发，制定质量领域新目标，应用质量管理的新理论、新方法，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，提升质量水平。
四、获得中国质量奖或提名奖后，将向所在行业和全社会积极宣传推广质量管理制度、模式、方法。
五、获得中国质量奖或提名奖后，将严格按规定宣传和使用所获荣誉称号，不将中国质量奖用于产品、服务的标识或者产品、服务的质量宣传。

申 报 人（签字）：

所在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（公章）：

日    期：

一、个人基本情况
	姓    名
	
	身份证号
	
	照片（正面免冠2寸彩色近照）

	性    别
	
	政治面貌
	
	

	职    称
	
	学    历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所在部门
	
	职    务
	
	

	工作年限
	
	从事现岗位
工作年限
	

	通讯地址
	

	邮    编
	
	联系电话
	

	传    真
	
	E-mail
	

	教育简历
	

	工作经历
	

	全国性行业协会兼职情况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
	

	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（限6000字内，可附图片）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：围绕本领域工作年限、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等方面阐述。
（二）主要业绩：

一线工作人员围绕创新弘扬工匠精神，创新质量工具和工艺方法，解决行业质量难题，发挥传帮带作用，为组织质量提升作出贡献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
质量管理人员围绕树立质量第一意识，推动组织质量文化建设，培养质量团队，创新质量管理模式方法，为组织和行业质量提升作出贡献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
质量专家学者围绕创新质量理论，研究成果获得业内认可并有效应用，培养质量人才，为行业质量提升作出贡献等方面进行阐述。
（三）推广先进的质量理念、模式和方法情况。



   二、申报意见
	工作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单位类型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（手机/座机）
	

	E-mail
	
	传    真
	

	工作单位简介：（限300字以内）


	所在岗位简介：（限300字以内）


	工作单位的申报意见（需包括材料核实、是否违法违规违纪情况、单位内部公示情况、推荐理由等）：
工作单位（盖章）：
负 责 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三、审核推荐意见
	审核单位
	

	联 系 人
	
	手    机
	

	电    话
	
	传    真
	

	E-mail
	

	通讯地址
	
	邮    编
	

	一、材料核实情况
二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情况（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，应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部门、纪检监察机关等部门意见；推荐的企业负责人，应征求所在地生态环境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、应急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意见）
三、公示情况（需说明公示时间、公示途径、异议处理情况等）
四、审核意见
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或社会团体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推荐意见及理由：
质量强省（区、市）工作领导小组或社会团体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注：通过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申报的，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，报所在省份质量强省（区、市）工作领导小组出具推荐意见。通过有关社会团体申报的，由社会团体出具审核与推荐意见。


